关于申报2023年校内预算的通知

各学院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为实现校内预算网上申报和管理，财务处已启用数字化校园财务服务平台全面预算及绩效管理系统，以提高学校预算工作的便捷、高效和透明。为做好学校2023年校内预算编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预算申报工作及时间要求
财务处于2022年11月1日至11月15日开放2023年收支预算申报功能。请各单位申报人参照2022年校内预算填报口径及流程申报2023年校内收支预算，提交部门负责人审核后申报预算。11月20日前财务处将下达各单位2023年校内预算建议数。
各单位申报的2023年校内预算，根据财务处的预算建议数，经党政联席或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审议后，请于2022年12月15日前，打印预算申报书，并附经办人签名、负责人签字、单位盖章的校内预算封面，报送至财务处预算一科瞿琳老师处（经管楼310办公室）。
二、预算申报内容及操作步骤
申报人登录预算申报系统后，在“我的待办”中点击“支出预算”，预算年度选择“2023年”。在打开的支出预算申报界面，填写相应经费的预算。
（一）人员经费
人员经费预算申报分为四个步骤：1.基本信息申报；2.测算描述申报；3.支出明细申报；4.年度目标申报。
（二）部门经费
部门经费预算申报分为五个步骤：1.基本信息申报；2.测算描述申报；3.支出明细申报；4.政府采购申报；5.年度目标申报。
（三）专项经费
专项经费预算申报分为七个步骤：1.基本信息申报；2.项目论证申报；3.测算描述申报；4.支出明细申报；5.政府采购申报；6.年度目标申报；7.绩效指标申报。
（四）党建经费
党建经费预算申报分为四个步骤：1.基本信息申报；2.测算描述申报；3.支出明细申报；4.年度目标申报。
（五）学生经费
学生经费预算申报分为四个步骤：1.基本信息申报；2.测算描述申报；3.经费活动申报；4.支出明细申报；5.年度目标申报。
（六）研究生培养经费
研究生培养经费预算申报分为四个步骤：1.基本信息申报；2.测算描述申报；3.支出明细申报；4.年度目标申报。
（七）其他经费
申报2023年预算时可填列。
上述经费请按照操作步骤及备注红字提示逐一填报。
三、具体要求
（一）各单位应坚持“勤俭办学、实事求是”的原则，结合完成单位目标任务的需要细化支出预算。
（二）各单位应严格支出管理，根据学校下达的各项经费支出科目及说明细化支出预算，不随意增加项目或漏项，不多列或少列支出。
（三）学校有相关规定的，在细化支出预算时，请按规定标准填报，如《关于工作时间饮用水费限额标准和报销等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西南林业大学公务用车改革后其他公务交通支出预算分配办法》、《西南林业大学公务用车租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。
（四）学院的学生经费预算，可以在教学经费预算中统筹编制，也可从教学经费预算划转额度申报预算。
（五）各单位已申报的设备、家具及服务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，按照上级及学校相关管理办法执行。
（六）若在预算执行中需调整预算，请按《西南林业大学预算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西南林〔2018〕98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四、报送要求
（一）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并认真完成此项工作，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原则，杜绝随意追加预算，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安排，请各单位按时按质报送校内预算。 
（二）启用网上预算申报系统将有效提高学校预算管理水平，系统试用期间如有不便之处，请予理解并及时与财务处联系，以便不断改进和完善系统功能。操作过程中如有疑问，请及时联系财务处。
联系人：贾玲  瞿琳  联系电话：63864117
特此通知

附件：
1.网上预算申报系统申报人名单
2.预算网上申报使用指南
3.《关于印发<西南林业大学2022年校内预算>的通知》（西南林通〔2022〕4号）（可参考填报2023年预算数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2日
